
沈阳市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工作安排
（2019年度）

为加快培育和壮大我市科技小巨人企业群体，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制定本工作安排。
一、目标任务
遴选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库，对入库企业给予政策、资金、服务等支持，加快其发展壮大。
二、组织实施
市科技局负责组织实施全市“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企业评选工作和日常管理工作。各区、县（市）科技管理部门负责各自区域内的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工作，组织企业申报入库，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初审，提出推荐意见。具体流程和时间安排如下：
（一）企业申报
企业对照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库入库条件进行自我评价，认为符合条件的，于7月20日17时之前，登录沈阳市科技创新管理平台（http://kjj.shenyang.gov.cn）进行网上申报，并于7月25日17时之前，向所在地区、县（市）科技管理部门报送入库申报材料（胶装一式2份）。入库条件见附件1，申报材料要求见附件2。
（二）审核推荐
各区、县（市）科技管理部门要对企业申报材料的完整性进行核查，重点关注审计报告、营业执照、科技人员数量、知识产权情况等核心要件是否真实有效。同时，要实地调研申报企业，依据核查结果，汇总推荐企业名单，行文提出推荐意见（加盖公章，1份），与企业申报材料（胶装一式2份）一并于7月27日17时前报送市科技局。
（三）抽查、评审、公示、入库
市科技局对各区、县（市）推荐企业的申报材料进行抽查（可视情况对部分企业进行实地核查），认为不符合相关要求的，由推荐单位组织企业2个工作日内做出解释或整改。依据核定后的各区、县（市）科技管理部门推荐名单，市科技局从专家库中抽取专家，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评审，根据评审结果提出初步入库企业名单，征求市相关部门意见后，予以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公布名单正式入库。公示有异议的，须以书面形式实名向市科技局提出，由市科技局核实处理。
（四）入库管理
构建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信息化平台，对企业实行统一规范的信息化管理。建立在培企业运行情况监测数据库，通过定期的报告制度，加强对入库企业的动态引导和服务，及时分析和完善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工作。
（五）诚信监督
申报企业不应轻信不法中介的误导，须对企业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如企业在申报、推荐、评审、培育、落实政策等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等严重科研失信行为的，经核实后取消其在培资格，全额退回补助资金，三年内不再受理各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入库企业经营业务、生产技术活动等发生重大变化（如并购、重组、转业等）的，应在15日内向市科技局报告；变化后不符合规定的，自当年起终止其在培资格。
三、联系方式
1.各区、县（市）科技管理部门受理辖区内科技小巨人企业入库培育申报咨询，联系电话如下：
和平区科技局          23918316
沈河区科技局          24841420
铁西区科技局          25362507
皇姑区科技局          86847090
大东区科技局          88728126
高新区火炬办          23777003
于洪区科技局          25320617
沈北新区科技局        81379826
苏家屯区科技局        89813590
辽中区科技局          87883003
新民市科技局          87852096
法库县科技局          87119528
康平县科技局          87345569
2.沈阳市科技局高新技术与产业化处负责流程管理。
联系电话：23768338
3.沈阳市科技局监督与诚信建设处负责工作监督。
联系电话：22722774
附件：1.沈阳市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库入库条件
      2.沈阳市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库入库申报材料
附件1

沈阳市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库入库申报条件
进入沈阳市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库的企业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在沈阳市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新技术企业，或由外埠迁入沈阳市的高新技术企业；
（二）最近一年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000万元及以上；
（三）最近一年企业营业收入或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0%；
（四）企业符合《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国统字〔2017〕213号）中关于中小型企业的划型标准；
如企业在沈阳市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尚未认定高新技术企业，但同时满足条件（二）（四）的要求，且产业领域符合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最近一年企业营业收入或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50%，最近一年研发费用总额达到30万元及以上，可经区级科技管理部门专门行文推荐后，参与科技小巨人企业评选。
附件2

沈阳市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库入库材料要求
一、企业对照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库入库条件进行自我评价，认为符合条件的，入库申请材料按如下顺序编制目录、装订成册。
1.沈阳市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库申报入库企业承诺书，须企业负责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
2.《沈阳市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库入库申请表》，通过“沈阳市科技创新管理平台”在线填报、打印，加盖企业公章和推荐单位公章。
3.证明企业依法成立的相关注册登记证件的复印件，包括“三证合一”后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企业名称发生变更的，需提供相关的变更证明材料。
4.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实际年限不足三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的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如无正本，需在财务会计报告前附情况说明，并加盖中介机构公章、企业公章、骑缝章。
5.发证时间在2016年1月1日之后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在企业名称处加盖企业公章。报送入库申报材料时，由区级科技管理部门审核原件。
6.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企业统计报表（国家高新区外高新技术企业适用，数据截至2018年12月），须企业负责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和骑缝章。企业使用360安全浏览器8.1的极速模式，在科技部火炬中心系统（https://tj.chinatorch.gov.cn）统一身份认证及单点登录平台进行登录后，点击“科技部火炬统计”我要办理，进入系统后，点击“企业年报”—“数据管理”—“打印”之后出现年度报表，右键空白处出现选项后点击“打印”，直接打印即可。如没有水印点击“更多设置”在“背景图像”前勾选之后打印报表。
7.企业成长性指标表，在“沈阳市科技创新管理平台”下载具体模板，填报后加盖企业公章。
8.企业简介。包括企业的基本情况、主营业务、科研实力、取得成果、生产条件等，对于企业形象、研发和生产场所等方面应附适当图片并加以说明。
9.涉密企业按照国家有关保密工作规定，应确保涉密信息安全，申报前对认定申请材料做脱密处理，确保认定申请材料不涉密。需提供认定申请材料不涉密承诺书，并由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加盖企业公章。非涉密企业无需提供本项材料。
二、经区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专门行文推荐后参与科技小巨人企业评选的企业，入库申请材料按如下顺序编制目录、装订成册。
1.沈阳市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库申报入库企业承诺书，须企业负责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
2.《沈阳市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库入库申请表》，通过“沈阳市科技创新管理平台”在线填报、打印，加盖企业公章和推荐单位公章。
3.证明企业依法成立的相关注册登记证件的复印件，包括“三证合一”后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企业名称发生变更的，需提供相关的变更证明材料。
4.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实际年限不足三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的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如无正本，需在财务会计报告前附情况说明，并加盖中介机构公章、企业公章、骑缝章。
5.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企业近两个会计年度（实际年限不足两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的研究开发费用和近一个会计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专项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一式两份，至少包括1份正本），并附研究开发活动说明材料。拟于2019年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可按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要求提供材料。
6.提供知识产权相关材料、科研项目立项证明、科技成果转化、研究开发的组织管理等相关材料。
7.提供企业职工人数、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的比例情况说明材料。
8.企业成长性指标表，在“沈阳市科技创新管理平台”下载具体模板，填报后加盖企业公章。
9.企业简介。包括企业的基本情况、主营业务、科研实力、取得成果、生产条件等，对于企业形象、研发和生产场所等方面应附适当图片并加以说明。

10.涉密企业按照国家有关保密工作规定，应确保涉密信息安全，申报前对认定申请材料做脱密处理，确保认定申请材料不涉密。需提供认定申请材料不涉密承诺书，并由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加盖企业公章。非涉密企业无需提供本项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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